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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采购眼底照相机 

招标公告 

 

我院本次采购眼底照相机项目，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，有关事项如下： 

1、项目编号：GDZFYSB202010-09-01 

2、项目名称：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采购眼底照相机招标公告。 

3、项目最高限价：人民币 19.8 万元整。 

4、采购数量：1 台（套）。 

5、技术参数及要求如下： 

5.1  主机 

5.1.1  ≥2.4 英寸高分辨率 TFT 显示屏，26200 色彩及专业抗反射图层，即时查看，高效便

捷； 

5.1.2  全自动对焦，超广对焦范围，清晰成像简易方便； 

5.1.3  手持式操作，满足不同体位的拍摄需求； 

5.1.4  小巧轻便，高容量电池，可以保证 1小时 30 分的连续使用； 

5.1.5  具有红外成像模式，避免强光刺激； 

5.1.6  存储卡≥8GB； 

5.1.7  支持 win7 和 win10 操作系统； 

5.2  眼表镜头 

5.2.1  可对眼表及眼睛周围区域进行高清图片拍摄； 

5.2.2  白色或钴蓝光可进行准确定位及拍摄； 

5.2.3  钴蓝光 LED 可进行荧光成像； 

5.2.4  ≥6 倍数码变焦； 

5.3  眼底镜头 

5.3.1  可对眼底进行 40°的广角检查； 

5.3.2  支持彩色、红外、无赤光三种成像模式； 

5.3.3  支持视频拍摄； 

5.3.4  通过 ISO 10940 成像标准； 

5.4  成像功能 

5.4.1  ≥1000 万像素 MOS 图像传感器； 

5.4.2  图像格式：JPEG；视频格式：MPEG-4/MPEG-1； 

5.4.3  自动对焦； 

5.4.4  屈光补偿范围：-20D～+20D； 

5.5  规格尺寸 

5.5.1  尺寸约：82.3×166.5×66.5mm；重量：<500g； 

5.5.2  电源：可充电镍氢电池 

6、交货时间：签订合同后 15 日内。 

7、合格报价人的基本条件： 

7.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，须提供企业法人营

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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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、报价人必须是所投产品的制造商或其授权的代理商（有授权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）。 

7.3、报价人必须持有所投产品合格的医疗器械经营或生产许可证（加盖公章）。 

7.3、所投产品能满足本项目内容中技术参数及要求。 

7.4、技术服务 

7.4.1、设备安装、调试和验收：仪器送达最终用户现场并且实验室条件合格后，在接到用

户通知后需安排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用户现场安装、调试仪器，设备安装调试需在 10 日内

完成。 

7.4.2、技术培训要求：安装验收期间，在用户所在地对用户进行仪器操作和日常维护的现

场培训，包括仪器原理、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等； 

7.5、质量保证 

7.5.1、质量保证期为验收合格后 1年以上。 

7.5.2、质量保证期结束后，卖方有责任对买方的设备提供良好的维修服务。 

7.5.3、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声明终身售后服务承诺、售后服务的方式和能力。 

7.6、厂家在中国的售后服务体系 

7.6.1、厂家能够提供快速的安装调试，操作指导和维修等方面的技术服务，对用户要求能

12 小时响应;72 小时到现场。 

7.6.2、在中国地区具有提供厂家自身的零备件供应体系，方便客户购买消耗品和零备件。 

8、报价人需按照“技术参数及要求”提供用户需求书响应表，并提供投标货物的品牌、型号、

详细技术资料、配置清单、安全检测报告及质保期限。 

9、报价还包含：运输（含搬运到指定地点）海关相关费用、商检、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含税发

票等。 

10、以上资料必须密封在标准的档案袋内，并在封面上注明投标项目名称、公司、联络人及电话

号码。  

11、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应当在 2020 年 11 月 0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期间（上午 08:00 至 

12:00, 下午 14:00 至 17:00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请把投标文件递交（或邮寄）到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西路海康街 68 号，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办公楼 405 室。 

联系人：钟小姐，联系电话：020-34063091 。 

 


